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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

发生金额 

（2023）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 10,000,000 5,916,407.33 核电产品招标与公司预

期偏离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租赁房屋建筑物 1,000,000 1,000,000  

合计 - 11,000,000 6,916,407.33 -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剑锋  

注册资本：5,950,000 万元 

实缴资本：5,9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06-29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1 号 



主营业务：核燃料、核材料、铀产品以及相关核技术的生产、专营；核军用产品、

核电、同位素、核仪器设备的生产、销售；核设施建设、经营；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

处理处置；铀矿勘查、开采、冶炼；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核技术及相关

领域的科研、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国务院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国防、核军工、核电站、工业与民用

工程（包括石油化工、能源、冶金、交通、电力、环保）的施工、总承包；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建筑机械、建筑构件的研制、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承包境外核工业工程、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化工材料、电子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

力供应、售电；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医疗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医疗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融核产业发展基金（海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中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具备充分履约能

力。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威海克莱特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盛才良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缴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08-12 

住所：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山海路 80-3 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电器辅件销售；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金属工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https://www.qcc.com/firm/g4bdd6c24056bb434978acfc5f40d168.html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威海克莱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45.34%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具备充分履约能

力。 

二、 审议情况 

（一） 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董事 8 人，盛才良、盛军岭、王新、胡景山四位

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4 人，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与关联方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

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 

（二） 定价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范围内，由公司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再

行签署交易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正常需求，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该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公司预计的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公司本次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4 年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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